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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凌林/文

本报记者 王敏/文

8亿元碳费
逼航空企业变阵 四部委的一纸“限期淘汰超标电动车”的通知，让业界“如

临大敌”。
近日，国家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四部委联合下文，要求整
改当下电动自行车产业，限期淘汰在用“超标”车。

国内 300余电动车企业老板、多家省市电动车协会领导 5
月 28日齐聚无锡，就此召开行业应对会。

与会业内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按四部委
联合要求整改，一大批中小电动自行车企业将面临“生死劫”。

现存电动车 80%不达标
“原来我店里每天能卖掉十多辆电动车，现在买车的人明

显减少了。”北京石景山区一位销售电动车多年的经销商告诉
本报记者，“淘汰令”如果实施，对电动车的销量将产生很大影
响。

本报记者发现，在一些专卖店里摆放的电动车中，摩托式
电动车占大部分。上述经销商告诉记者，摩托式电动车因为速
度更快，跑得更远，更受消费者青睐。

根据四部委发文要求，电动车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电
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郧月17761）标准生产，不得生产超出
这个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1999年颁布实施的这一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
时速不超过 20公里，整车质量（重量）不大于 40公斤，一次充
电后的续行里程不小于 25公里，并且有骑行功能。

根据四部委的要求，最高时速大于 20公里、整车重量大
于 40公斤的电动车属于“超标”车，将限期淘汰。

电动自行车是我国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资料显示，
目前国内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 1.2亿辆，成为除自行车之外
的最大民生交通工具。

但在现存电动自行车中，不符合四部委标准的比例高达
80%。
“眼下可能会对众多企业造成冲击。”业内人士分析，随着

新政策的实施，电动车行业将面临洗牌，有超过 80%的中小生
产商面临着转型、改制甚至破产的风险，特别是行业内那些不
规范、规模小，被称为“螺丝钉”的企业将被淘汰。
“眼下对大的电动车企业的影响有限，”某电动车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胡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即使按标准划入
电摩行业，我们公司仍然有资质，不管是技术还是投资额的要
求都没问题。但对中小电动车企业就不一样了，可能有一半以
上的企业要死掉。”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政策不仅仅对电动车行业本身产
生影响，以电动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快递企业的配送成本也
将翻倍。

由于电动自行车方便快捷、成本低廉，其已成为快递企业
主要的运输工具。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表示，对电动自
行车的限制将使其公司运营成本猛增 40%。

这次四部委发文旧话重提，要求严格按照 1999年颁布的
“老标准”进行整治，电动车生产企业有不同的意见。

“核心的问题在于现行的国标。”胡刚认为，现在执行的电
动自行车标准还是 12年前制定的，当时的情况跟现在比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动自行车作为电子类的消费品，其标
准应该与时俱进，适用市场的变化。”

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标准比欧美国家都低。如欧
洲电动自行车时速标准是 25公里、美国是 31公里、日本是
24公里。
“目前标准的最大分歧在速度和重量。”中国自行车协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之所以新国标
至今没有产生，缘于管理部门、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见分歧过
大，时速和重量仍然是最敏感的话题。

中国自行车协会建议：“适当地提高最高车速，适度地放
宽重量，同时在标准修订中考虑更加重视安全指标，进一步提
高产品安全性能，以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以及消费群体
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度。”

去年，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电动自行车分标
委会召开了三次大的标准征求意见会议，分别征求各省市
行业协会、生产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各地消费者协会等方
面的意见，与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和摩托车分标委进
行了沟通，但由于各方对相关技术指标意见不统一，至今没
有进展。

部委下文前未征求行业协会意见

2010年 1月 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
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40公斤以上、时速 20公里以
上的电动自行车，将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划入
机动车范畴”。

而根据工信部规定，获得摩托车牌照的企业必须满足以
下条件，项目总投资不得低于 2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不得低于 1亿元；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8000万元。
由于“这直接牵涉到 2000余家自行车整车生产企业的发

展，超过 500万就业工人将面临失业”，这一标准刚一推出，立
即遭到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抵制。最后，有关部门不得不宣布涉
及电动自行车部分内容暂缓实施。

而这次新政同样在电动自行车行业中引起巨大震动。
中国自行车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该协会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相关部
门在下发文件前，并没有征求行业协会的意见。”
“其实，下令淘汰超标电动车对于大型车企和整个行业来

说是一件好事。”胡刚认为，出台这样的规定有利于行业的健
康发展，通过提高生产准入标准，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为企
业创造一个良性、有序的竞争环境。

据了解，四部委并没有对“淘汰令”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只是强调，要结合本地实际，提请各地政府设定“超标”电动自
行车的过渡期限，限期淘汰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并“本着
平稳过渡的原则，通过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废补贴等
方式，鼓励群众主动置换和报废”。

中国自行车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实际上，这次四部委
文件发布之前，浙江、天津、江苏、上海等省市已经有了具体
的规定，包括产品的目录准入和上牌备案等。各地的规定和
实施细则是有差异的，其中也包括对产品速度、重量等指标
的要求。
“这次四部委文件的出台，使标准修订变得更加紧迫。我

们一直期盼和争取能够尽快出台一个有利于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的新的国家标准，要做的工作很多，难度也很大。”上述中国
自行车协会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从中国自行车协会了解到，电动自行车主要产销省
市的具体规范管理办法近期将会先后发布。

电动车行业整顿
被指标准老化

八成中小企业面临淘汰被欧盟要求提交碳排放检测及认证报告

把航空业纳入强制减排体系，本
质上可以看做是对《京都议定书》的
扩展，是一项应对气候变化、为人类
谋求福利的积极举措，但各方对欧盟
方案的反应强烈。

据测算，若国内航空公司所有飞
欧盟的航班均被纳入温室气体排放
交易体系，2012年中国民航业需为此
支付至少 8亿元。

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表示，不承
认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在向
欧盟发表声明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中国航企不排除向欧盟提起诉讼的
可能。
“但直到现在，起诉也只是雷声

大，雨点小。”中国人民大学低碳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郭兆晖 6 月上旬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暗地里，
国内各航空公司都在积极准备欧盟
要求的碳减排报告。”

郭兆晖表示：“在激烈争论的背
后是权利和利益的争夺，表面上是航
空界的利益之争，实则是国家、地区
之间在低碳经济下的利益和控制权
的争夺。”

国内航空公司做“两手准备”

本来，3月 31日是提交监测报告
的最后截止日期，但因为这不是一个
相对简单的事情，期限一再延后。即
便如此，据本报记者了解，南航、东航
等各大航空公司都在做两手准备，很
快就会提交碳排放检测及认证报告。

“国航已于 2011 年初向欧盟提
供碳减排以及核证报告，现在还没有
接到任何回音。”5月 30日，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国航规划发展部业
务主管林鹏表示，“国航飞往欧盟的
航班也在如常进行。”
“其实，2010 年飞往欧盟的航空

公司已经开始第一年的航班监测，监
测内容包括涉及欧盟机场的航班吨
公里和排放数据。”林鹏告诉本报记
者，“2010 年的吨公里数据将作为
2012年开始的碳交易免费配额的分
配基础。”

ETS 交易，是 Emission Trading
System的简称，即温室气体排放交易
体系，欧盟 ETS被称为 EUETS。根据
欧盟的规定，2011年 3月，全球飞往
欧盟的航空公司都必须向欧盟提交
监测报告，否则来年将得不到免费排
放配额。

业内专家林智杰介绍，根据欧盟
的 2008/101/EC指令，从 2012年 1月
1日起，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飞或
降落的航班，其全程排放二氧化碳都
将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此前，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正因为航空业的碳排放
计算相对简单，才使其征收变为可
能。

6月 2日，郭兆晖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EUETS运行的关键是

对温室气体高排放部门在排放量上
实施强制约束，使碳排放权成为具有
价格的稀缺资源。

郭兆晖告诉本报记者，通常做法
是由加入该体系的欧洲国家为本国
的相关行业分配一定二氧化碳排放
额度，并将该分配方案提交给欧盟委
员会，欧盟委员会对此进行评估审
核，从而确定各国的配额及总排放量
上限。

郭兆晖说，如果有部门排放超过
所分配的额度，除了被罚款外，还需
在 EUETS内向其他额度盈余方或者
通过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合减排机制
买入超出部分，也可以通过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向发展中
国家买入超出部分。

反之，如果额度有盈余就形成了
自己的碳资产，可以通过上面的机制
卖出获利。这种一方向另一方购买合
同以获得一定数量温室气体排放权
利的交易行为，被称为碳交易。

本来，3 月 31 日是提交监测报
告的最后截止日期，但因为这不是
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期限一再延
后。即便如此，据本报记者了解，南
航、东航等各大航空公司都在做两
手准备，很快就会提交碳排放检测
及认证报告。

国航首年或增 2亿元成本
如此一来，各航空公司的碳排放

如果达不到欧盟的要求，就会面临巨
额罚款等额外成本。国航作为国内拥
有国际航线最多的航空公司，未来几
年肯定是开辟欧洲航线的时机，这时
候增加成本，对其业务的拓展增加了
额外负担。

据本报记者了解，国航在这次欧
盟“碳减排”游戏中，受到的影响最
大。
国航目前拥有 13 条欧洲航线，

是中国国内拥有国际航线最多的航
空公司。有关专家估计，游戏规则执
行第一年或将给国航带来 2 亿元的
额外成本。

这个游戏规则被设计为：一个航
班所需支付的碳排放费用=出发地到
目的地里程伊每公里碳排放量伊单位
碳价。

据国航介绍，2010年国航刚刚实
现欧洲航线的盈亏平衡，现在一年增
加 2亿元的额外成本，负担很重。

此前，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
说，中国各航空公司有待发掘的潜力
还很大，国际航线的占有率还远远不
够，预计今后几年，欧洲航线将是包
括国航在内的各大航空公司开拓的
主要战场。

如此一来，各航空公司的碳排放
如果达不到欧盟的要求，就会面临巨
额罚款等额外成本。国航作为国内拥
有国际航线最多的航空公司，未来几
年肯定是开辟欧洲航线的时机，这时
候增加成本，对其业务的拓展增加了
额外负担。

国家发改委项目官员陈波告诉

本报记者：“如果航空公司的碳排放
量超出了总配额，超出部分需要在每
年 4月 30日前从碳市场购入用以冲
抵，否则将会被处以每吨二氧化碳
100欧元的罚金。”
“罚金不是全部，还需要以下一

年度的配额抵消超出部分。”郭兆晖
告诉本报记者。
“虽然有环保组织对欧盟的强硬

行为表示赞赏，但反对的声音占据了
主导地位。除了少部分欧洲航空公司
在此事上表现低调，其他各国航空公
司几乎一致强烈反对。国泰、英航从
去年欧盟提出方案起，就举起反对的
大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简称 IATA）
也为业界呐喊，称新方案将沉重打击
民航业。”

林鹏告诉本报记者，国航等航空
公司如果决定起诉的话，只能通过中
国航空协会进行。

林鹏特别强调了“共同但有差别
的责任”，不同国家的民航业，因为起
点不一样，未来的发展需求不一样，
不可能执行同样的减排标准。
“中国民航正值高速发展时期，

2009 年底全国拥有运输飞机 1417
架，预计到 2030年增长至 4000架，总
周转量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10%，这决
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航空
业碳排放总量将持续上升。对中国民
航业来说，2020年及其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碳排放的零增长都是不现实
的，也是不合理的。”林鹏说。
“航空业运输是一个全球性的行

业，二氧化碳排放不能单从一个国家
或一个地区来计算，而应以全球作为
一个整体来衡量，欧盟的地区方案显
然不合理。”郭兆晖告诉本报记者，
“另外，欧盟的计费方式存在重大缺
陷，因为它采取对航线全程收费，而
非从进入欧盟境内计算。如果其他国
家或地区也建立自己的 ETS，或者征
收航空环境税，比如英国的航空旅客
税，那么同样的排放将会被重复收
费。”
“不仅如此，欧盟的这种单边、强

制性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确
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
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国际民航组织（I原
CAO）36届大会决议中有关实施排放
交易需国家之间相互同意的规定。”
郭兆晖说。

国际航协指出，目前来看，并没
有任何机构来监督征收来的资金会
被用于环境保护。

全球航空版图重新绘制？

“另一方面，也会改变各地区航
空港的竞争格局，直航成本上升，更
多航空公司会考虑增加中转航班，中
东航空港毫无疑问会变得更加繁忙，
更加有利可图，迪拜、多哈等一批中
东航空港的崛起指日可待。欧洲境内
的航空公司和航空港还需要考虑另
一个问题，欧盟的方案会减少入境的
外国旅客数量，裁员、削减服务也许
不可避免。全球民航版图将可能会重

新绘制。”郭兆晖说。

据郭兆晖介绍，2009 年 9 月 22
日，IATA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上，向各国首脑提交了航空
业的气候变化建议书，在当年 12 月
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FCCC）会议上讨论。

会上，民航业界向世界各国首脑
呼吁，应在国际民航组织的领导下，
通过与国际航协的共同努力，在减少
航空业碳排放方面达成一个全球性
的行业解决方案。“建议书概述了行
业的三大承诺目标：第一，从 2009 年
至 2020 年，年均燃效提高 1.5%；第
二，2020 年实现碳中和增长，即排放
量以 2020 年为顶峰，不再增长；第
三，2050 年减排目标为 2005 年的
50%，此提议得到了 8国集团的有力
支持。”郭兆晖向本报记者介绍。
“尽管如此，欧盟方案 2012年的

生效期暂时还没有松动的迹象，而全
球性协议很难在近期达成。”郭兆晖
表示。
“欧盟此举，背后的利益推动占

了很大的部分。碳费和碳关税还不是
一回事，下一步可能就是碳关税了。
现在国内很多航空公司还达不到其
要求，等到几年后好不容易达到目前
的标准了，欧盟可能又推出新的标
准，国内航空公司永远处于一种追赶
的阶段。”6月 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中国能源投资网 CEO张杰表
示。
“为了减少碳排放，各大航空公

司现在都在研究替代燃料并改进飞
机制造材料，在这方面，欧盟的做法
很聪明，其实是在倒逼国内航空公司
购买他们的飞机。”张杰说，“如此一
来，名为碳排放，背后的经济利益就
凸显了。这样来看，说欧盟此举是‘一
石二鸟’也未尝不可。”
“在激烈争论的背后是权利和利

益的争夺，表面上是航空界的利益之
争，实则是国家、地区之间在低碳经
济下的利益和控制权的争夺。”郭兆
晖也如此表示。
“由于欧盟方案对航班全程排放

量进行计费，飞往欧洲的直航航班的
成本将大幅上升。一方面这会改变各
地区航空公司的竞争格局，比如，中
东的航空公司运转从中国香港至欧
洲的航线时，可以从中国香港起程后
在中东转机，以不同航班编号客机续
程欧洲，只需对从中东飞往欧洲途中
的碳排放量付费，与亚洲和欧洲的航
空公司相比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郭兆晖分析。
“另一方面，也会改变各地区航

空港的竞争格局，直航成本上升，更
多航空公司会考虑增加中转航班，中
东航空港毫无疑问会变得更加繁忙，
更加有利可图，迪拜、多哈等一批中
东航空港的崛起指日可待。欧洲境内
的航空公司和航空港还需要考虑另
一个问题，欧盟的方案会减少入境的
外国旅客数量，裁员、削减服务也许
不可避免。全球民航版图将可能会重
新绘制。”郭兆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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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脆弱的中国航空企业，面对欧盟推出的碳费乃至碳关税政策，还没有
太有效的应对措施。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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